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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招考委〔2017〕1 号 

 

 

各市、县招生考试委员会、教育局，各高职高专院校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

见》(国发〔2014〕35 号)，深入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改

革，2017 年我区继续开展高等职业院校单独考试招生试点（以

下简称高职单招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招生院校 

我区所有高职高专院校（不含开设高职高专专业的本科院

校，以下简称高职院校）均可参加单独考试招生试点工作，2016

年没有开展此项试点工作的高职院校须在2月27日前书面向广

西招生考试院提出申请。所有获准开展高职单招试点工作的招

生院校名单将于 3 月上旬在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公布。 

二、招生计划 

具体招生专业及分专业招生人数由招生院校向自治区教育

厅申报，经自治区教育厅审核批准后统一下达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招生院校参加高职单招的招生计划数不得少于本校年度招生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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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的 50%（不参加高职单招的高职院校年度招生计划总数不得增

加，并逐年核减）。 

三、招生简章 

各招生院校要认真制定本校单独考试招生简章，简章应包

括考生申报办法、申报条件、选拔办法、成绩发布方式、录取

原则和程序、排序方式和专业安排规则等内容。招生简章不得

与教育部招生政策及经自治区教育厅审核的本校招生章程相违

背，必须体现公平公正、择优录取、宁缺毋滥的原则。招生录

取工作要严格按照本校招生简章进行。各校招生简章须于 3 月 1

日前报广西招生考试院，经审核备案后在本校网站向社会公布。 

招生院校在进行单独考试招生时采用“文化素质+职业技

能”评价方式。对报考的中职学校毕业生要进行文化基础与职

业技能相结合的方式测试；对报考的普通高中毕业生要进行职

业适应性测试，文化素质成绩原则上使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

绩，参考综合素质评价。各校在测试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须将

高职单招试卷一式3份报广西招生考试院备案(多所院校联合组

织测试的由牵头院校负责上报)。 

四、招生流程 

（一）考生申报。已参加我区 2017 年普通高考报名且符合

高考报名文件中规定的高职院校单独招生条件的考生，根据招

生院校的要求向有招生资格的高职院校申报，每名考生可选择

向多所院校申报。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可向广西招生考试院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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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广西高考报名数据库对接，以便验证考生是否参加了 2017 年

普通高考报名并符合高职单招报考条件，并从报名数据库中下

载考生相关信息。 

（二）院校测试。所有考生必须参加招生院校组织的测试

并取得相应成绩。招生院校可单独组织测试，也可以多所院校

联合组织测试。为便于考生应试并尽可能减少对中学教学的影

响，全区所有院校的高职单招测试只能在 4月 15 日、16 日、22

日、23 日这 4 天进行，院校可根据实际确定具体测试时间并通

过招生简章向社会公布。测试结束后，招生院校须通过招生简

章公布的成绩发布方式将成绩及时告知考生。 

（三）上报备案。招生院校于 5 月 3 日至 4 日将向本校申

报且有考试成绩的考生信息，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普通高考信

息管理平台（http://218.65.204.251:8001/）上报备案。上报

信息标准见附件。 

（四）填报志愿。4 月 28 日前，考生凭本人身份证到本人

高考报名的报名站领取志愿填报初始密码函（即填报志愿的用

户名、初始密码），5 月 3日 10：00 至 5 日 17：00，考生登录

广西招生考试院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志愿，每个考生最多可填报 4

所院校，每所院校最多填报 6 个专业志愿并可选择是否服从专

业调剂，填报的志愿为顺序志愿。投档录取时以网上填报的志

愿为准，没有填报志愿的视为放弃参加高职单招资格。 

（五）投档录取。5 月 10 日至 12 日，广西招生考试院按顺

http://218.65.204.251:8001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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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志愿投档原则，将填报了院校志愿且有相应院校备案成绩的

考生进行投档，由招生院校根据本校招生简章公布的录取原则

进行录取。一志愿投档录取结束后，依次进行二、三、四志愿

投档录取。每轮投档后，院校可根据专业计划缺额情况和考生

专业志愿，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进行专业计划调整，以尽

量满足考生专业志愿。第四志愿投档录取结束后广西招生考试

院将汇总院校高职单招计划缺额情况，在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

公布并进行征集志愿，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于 5 月 17 日 10：00

至 18日 8：00登录广西招生考试院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征集志愿，

每个考生最多可填报 2 所院校，每所院校最多填报 6 个专业志

愿并可选择是否服从专业调剂，填报的志愿为顺序志愿。高职

单招征集志愿投档录取将于5月18日进行，投档录取规则不变。 

（六）录取名单公示。招生院校提交的录取名单经广西招

生考试院审核通过后，由院校于 5 月 20 日前在本校网站进行公

示，公示的信息保留至年底。 

（七）发放录取通知书。招生院校在公示 10 个工作日后，

对公示无异议的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依据教育部有关单独考试招生工作的文件精神，已

被高职单招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

试录取或其他分类考试招生录取。 

（二）各招生院校要加强高职单招的宣传，发动符合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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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考生报考；各市、县教育行政部门、招生考试机构和中学在

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前提下，要积极配合做好高职单招的宣

传工作，不将高职单招录取考生的普通高考统考成绩计入所在

中学的成绩统计，但在统计所在中学的录取率时应一并计入。 

（三）各招生院校在上报招生简章的同时，要将本校组织

考试的时间和考场设置地点报广西招生考试院备案（多所院校

联合测试的由牵头院校负责上报），广西招生考试院将视情况

派出人员对考试进行巡视。 

（四）各招生院校要成立相应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对

整个招生工作的领导、组织、协调和监督。要严格遵照国家和

自治区有关高校招生工作的规定，认真贯彻落实高校招生“阳

光工程”的要求，严格执行《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5 年普通高校

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〔2015〕1 号）提出的 26 个“不得”

招生工作禁令。对在招生工作中违反有关政策、不按时报送相

关材料、不按规定组织考试、扰乱考试招生秩序、造成不良影

响的院校，将从下一年度开始暂停其单独考试招生资格，并缩

减其年度招生计划，情节特别严重的将停止其下一年度招生；

对有关违规人员将按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

第 33 号令）和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（教

育部第 36 号令）查处。在考试、录取工作中，有泄漏试题、考

场舞弊、涂改考卷、违规录取等行为的，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

律处分条例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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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处分暂行规定》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。 

（五）招生院校在单独考试招生过程中查处的组织作弊、

买卖作弊设备、买卖考题、替考等作弊以及帮助作弊行为，应

按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对违规人员进行认定、处理，

并将违规事实处理结果报送广西招生考试院进行后续处理。 

（六）各高考报名站必须妥善保管并及时发放考生志愿填

报初始密码函，未经考生本人书面授权不得代为开封，报名站

或所在中学在没有考生书面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填报或更改考生

志愿的，将责成所在市教育局严肃处理。考生拿到密码函后要

及时登录广西招生考试院志愿填报系统修改初始密码并填报高

职单招志愿。如有密码被他人修改或遗忘密码的，由考生本人

带齐有关证明材料到市、县级招生办申请重新设置密码。凡由

市、县招生办重新设置密码的，登录后应先行修改。 

（七）请各市、县教育局速将本通知转发至本行政区域内

有关中学。 

 

附件：2017 年高职单招考核考生成绩信息标准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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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序  号 字段名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  注 

1 KSH 字符型 14 考生号 

2 XM 字符型 8 姓名 

3 SFZH 字符型 18 身份证号 

4 YXDM 字符型 5 院校代码 

5 YXMC 字符型 40 院校名称 

6 KM1 数值型 3 考试科目 1 

7 KM2 数值型 3 考试科目 2 

8 KM3 数值型 3 考试科目 3 

9 KM4 数值型 3 考试科目 4 

10 KM6 数值型 3 考试科目 6 

11 KM7 数值型 3 考试科目 7 

12 KM8 数值型 3 考试科目 8 

13 KM9 数值型 3 考试科目 9 

14 ZF 数值型 3 总分 

15 LX 字符型 30 类型（统一填“高职单招”） 

16 BZ 字符型 30 备注 

    上传备案表为 dbf 格式，以 yx+院校代码命名上传。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      2017 1 23  


